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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配案。                          

説    明： 

(一) 本公司 114 年度期初之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21,758,219 元，加計 114 年度稅

後淨損新台幣 16,782,404 元及迴轉因首次採用 IFRSs 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新

台幣 16,942,123 元後，合計 114 年度期末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21,917,938

元。 

(二) 考量公司未來營運發展所需，本年度擬不予以分配，期末保留未分配盈餘新台
幣 21,917,938 元。 

(三) 本公司 114 年度盈餘分配表，詳附件四。 

(四) 敬請  承認。 

決   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為：12,857,833 權；贊成權數：

12,795,564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51%；反對權數：3,18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59,089 權；無效權數：0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表決承認。 

 

十、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案。 

說    明： 

(一) 基於營運考量本公司登記地址擬自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58巷 38弄 36號 6樓

之 1 遷至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 96 號 3 樓。 

(二) 因應本公司登記所在地變更，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
對照表，詳附件五。 

(三) 敬請  公決。 

決   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為：12,857,833 權；贊成權數：

12,795,561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51%；反對權數：3,183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59,089 權；無效權數：0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說    明： 

(一)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金、轉投資及因應公司其他長期營運發展資金需求，在評
估資金市場狀況、籌資速度及時效性下，擬以私募普通股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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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資金，於不超過 10,000,000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前項私募普通股，提請於 115年 6月 16日股東常會決議之日起 1年內，視本公

司經營實際需求，分 2 次辦理。 

(二) 依證券交易法第 43 條之 6 規定，辦理私募應說明事項如下：

1.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本次發行價格將不低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之八成，且不得低於股票面額：

(1) 定價日前 1、3 或 5 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

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 定價日前 30 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

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實際定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範圍內授權董事會視日

後洽定特定人情形決定之。上述發行價格之訂定，除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

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制外，係參考相關法令規範及普通股收盤價而定，應

屬合理。 

2.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本次決議私募之應募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 43條之 6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112 年 9 月 12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220 號令之特定人為限。

(1) 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

應募人之選擇為可協助本公司營運所需各項管理及財務資源，提供經營

管理技術、加強財務成本管理及協助業務開發及拓展以提升公司競爭優

勢。目前擬視市場狀況及公司需求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目前尚未洽定應

募人。

(2) 必要性：

因應本公司長期營運規劃之目的，為提升營運績效及強化財務結構，並

考量強化經營階層穩定性，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資金將有助於公

司之經營及業務發展，並可改善公司整體營運體質及強化對公司之向心

力，故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實有其必要性。

(3) 預計效益：

一年內分二次辦理，皆藉由策略性投資人資金挹注，可強化財務結構促

使公司營運穩定成長，以提升公司競爭力，進而增進股東權益。

3. 辦理私募之必要理由：

(1) 不採用公開募集之理由：

考量資本市場狀況採私募方式相對具迅速簡便之時效性及私募有價證券

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可更為確保公司與投資夥伴間之

長期合作關係，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有價證券。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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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執行預計有改善財務結構及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亦將

有正面助益。 

(2) 私募之額度

A. 本公司將視市場及洽特定人之狀況在不超過 10,000,000 股之額度內

辦理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在股東會決議通過日起一

年內分二次辦理。

B. 預計第一次辦理額度，募集 5,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總金額新台幣 50,000,000 元。

C. 預計第二次辦理額度，募集 5,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總金額新台幣 50,000,000 元。(但如第一次未發行完畢，則由第二次

募集完成)

(3) 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各分次資金用途皆為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及因應公司其他長期營運發

展資金之需求；各分次預計達成之效益皆為改善並強化公司財務結構、

提升自有資本比率與本公司未來營運績效。

(三) 如預計無法於期限內辦理完成分次私募事宜，或於剩餘期限內已無繼續分次私
募之計畫，原計畫仍屬可行，則視為已收足私募有價證券之股款或價款。

(四)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主要內容，除私募價格定價成數外，包括實際發行條件及發
行價格、發行股數、募集總金額、增資基準日、計劃項目、資金運用進度、預

計可能產生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股東會授權範圍

內視市場狀況調整、訂定與辦理。未來如經主管機關之修正及基於營運評估或

因客觀環境變化而有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當時市場狀況及法

令規定全權處理之。

(五) 為配合本次私募普通股，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代表本公司簽署、商議一切
有關本次私募計畫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本次私募計畫所需

事宜。

(六) 本次辦理私募 1 仟萬股為上限之普通股，其暫定之應募人係策略性投資人，經

本公司評估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應不致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

(七) 依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115 年 4 月 15 日證保法字第

1150001209 號函要求，補充說明如下：

1. 本公司辦理本次私募普通股案之目的如下：

(1) 為充實營運資金、轉投資及因應公司其他長期營運發展資金之需求，在

評估資金市場狀況、籌資之速度及時效性下，擬在 10,000,000 股普通股

之發行上限額度內以私募方式籌募資金。

(2) 私募方式相對具迅速簡便之時效性。

(3) 私募有價證券原則上受限於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更可確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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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投資夥伴間之長期合作關係。 

2. 本次私募普通股案對本公司經營權應不致產生重大變動：

(1) 私募前後本公司最大股東不變，保有絕對影響力：

本公司最大股東康健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健公司)目前持股為

11,636,315 股，即使本次私募股份 1,000 萬股全數發行，康健公司仍為

本公司最大股東，對本公司之經營決策亦保有絕對影響力。

(2) 私募股份不一定全數發行，且擬選擇不同群體之特定投資人：

本次私募案發行額度為普通股 1,000 萬股，雖達目前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50%，但訂定較高發行額度之目的，係為保留募資彈性，以利未來洽各

特定人時能有更多的協商空間，不一定全數發行；且未來執行時，原則

上會選擇不同群體的特定投資人，因此本次私募案對本公司之經營權應

不致產生重大變動。

(3) 應募人之特性：

本次私募普通股案之應募人選擇，係以可協助本公司營運所需各項管理

及財務資源，提供經營管理技術、加強財務成本管理及協助業務開發及

拓展以提升公司競爭優勢之策略性投資人為準，並考量強化經營階層穩

定性，故應不致對本公司經營權產生重大變動。

(4) 辦理私募之目的非為重大變動本公司經營權：

如說明一所述，本次私募普通股案非為重大變動本公司經營權，而係為

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及因應公司其他長期營運發展資金之需求而進行，

考量私募方式相對具迅速簡便之時效性，及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三年內

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可更為確保公司與投資夥伴間之長期合作關係，

故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發行有價證券。

(5) 綜上所述，本次私募普通股案對本公司經營權應不致產生重大變動。

(6) 本公司依目前規畫，應尚不適用「公開發行公司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

項」第四點規定之「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有價證券前一年內至該私募有

價證券交付日起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應洽請證券承銷商出

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並載明於股東會開會通知，以

作為股東是否同意之參考。」及第六點規定之「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

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將造成經

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應併揭露證券承銷商出具辦理私募必要性與合理

性之評估意見。」。因此，本公司尚無需洽請證券承銷商出具就辦理本

次私募普通股案之必要性與合理性之評估意見。

3. 本次私募普通股案對股東權益將有正面助益：

(1) 如說明一所述，本次私募普通股案係為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及因應公

司其他長期營運發展資金之需求而進行，未來完成資金籌募及運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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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有改善並強化公司財務結構、提升自有資本比率與未來營運績效等

效益，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2) 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預期可協助本公司營運所需各項管理及財務

資源，提供經營管理技術、加強財務成本管理及協助業務開發及拓展以

提升公司競爭優勢，對本公司股東權益應有正面助益。

(3) 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資金將有助於公司之經營及業務發展，並可

改善公司整體營運體質及強化對公司之向心力，將有利於股東權益。

(4) 綜上，本次私募普通股案對本公司整體營運發展及股東權益將有正面助

益。

(八) 敬請  公決。

決   議：無股東提問，本案經投票表決，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為：12,857,833 權；贊成權數：

12,795,564 權，占表決總權數 99.51%；反對權數：3,18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59,089 權；無效權數：0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股東提問。 

十二、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21 分。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旨，且僅載明對議案之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股

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為準。 



附件一



















































附件四



全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
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依法在
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
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依法在
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公司登記地
址異動 

第卅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62 年 11月 
7 日； 
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62 年 11月 
7 日； 
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 111 年
6 月 17 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增列本次修
訂日期。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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